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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其第五十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核准了基金秘书处的预算，包括 2007年 500,000

美元的财务管理收费 (第 50/45(a)号决定)。 

2. 委员会在同一决定中指出，在核准 2007年 500,000美元财务管理收费的同时，扣发

200,000美元的金额，秘书处并被要求就与作为司库的环境规划署的合同的条款征询法律咨

询意见，并特别集中考虑第 42/42号决定所规定的 P-5职位的问题，第 42/42号决定确定了

环境规划署的财务管理收费 (第 50/45(b)和(c)号决定)。此外，执行委员会主席也被要求致

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通知他执行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作出的决定，并说明扣发 200,000

美元金额的原因。   

3. 作为根据第 50/45 号决定所采取的行动，本文件述及财务管理收费的问题，并包括

了关于核准在 2007年预算中开列额外的资金作为行政费用研究费用的要求。  

财务管理收费  

4. 作为根据第 50/45号决定所采取的行动，执行委员会主席于 2006年 12月 13日致函

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Achim Steiner先生，将委员会的决定通知他 (此函副本附上)。此外，

主任为解决这一问题与执行主任以及其他环境规划署的代表有过数次的来往和会晤。  

5. 本文件撰稿时，仍在期待执行主任发来信函。   

法律咨询意见 

6. 关于法律咨询意见问题，纽约联合国法律事务厅通知主任，法律事务厅不能提出意

见，原因是这样做可能涉及要代表环境规划署处理委员会提出的进一步行动。法律事务厅

一般法律事务司司长还告知，应由执行委员会考虑如何获得所需法律咨询意见。一种选择

办法是由一缔约方代表委员会设法寻求法律咨询意见。 

行政费用研究 

7. 执行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授权秘书处“对 2009－2011三年期所需行政费用作一全面

的独立评估，并将评估的结论报告给执行委员会 2008年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第 50/27号

决定)。UNEP/OzL.Pro/ExCom/51/44 号文件提供了供委员会审议的职权范围草案，并提出

了供通过的建议。 

8. 文件中的建议是根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收到的符合资格的顾问的投标提出

可能的费用。然而，为确保能够招标，正在请执行委员会拨出款项进行研究，第五十次会

议核准的关于就销毁无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进行研究便是如此。随后将进行招标，但有一

项谅解，即将根据向第五十二次会议提交的费用估计最后选中某一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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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9. 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 

(a) 执行委员会成员是否应就作为财务服务扣发环境规划署的资金问题进一步征

询法律咨询意见；并 

(b) 核准 2007年预算的一笔额外资金用作对 2009－2011三年期所需行政费用进

行全面独立评估的费用。 

- - - - 



 












